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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公司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截至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

茵达集团” ）持股数量为63,661,098股，占公司总股本4.94%。根据2019年3月11日控股股东成都体育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体投集团” ）与股东莱茵达集团签署的《关于莱茵达体育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莱茵达集团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公司64,461,

1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所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2025年12月，公司接到通知，成都体投集团与莱茵达集团就后续莱茵达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其持有的上述放弃表决权的5%公司股票达成一致意见，受让方无需履行放弃表决权的承诺。 莱茵达集

团自身放弃5%表决权仍继续履行，且若其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所持公司股票时，需确保

受让方继续履行放弃表决权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股东承诺事项履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

因此，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莱茵达集团所持63,661,0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4.94%）仍

处于弃权期，本次股东会莱茵达集团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二）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

一 15:00期间任意时间。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薇女士

（六）会议出席人员：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无现场表决的股东（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未进行现场投票。 ）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06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38,332,98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659%。

3.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6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2,855,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127%。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413,714,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837%； 反对24,

10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03%；弃权5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2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4233%；反对24,10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144%；弃权

5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23%。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13,723,7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857%； 反对24,

144,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82%；弃权46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24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4400%；反对24,144,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803%；弃权

46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97%。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11,953,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18%；反对25,567,

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28%；弃权81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475,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0.0900%；反对25,56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719%；弃权

81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81%。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6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809%；反

对24,208,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023%；弃权378,8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26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4809%；反对24,208,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023%；弃权

37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68%。

本议案关联股东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数量385,477,

961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10,659,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867%； 反对27,

087,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96%；弃权58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5,18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6429%；反对27,087,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483%；弃权

58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8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

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33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925%；反

对23,208,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102%；弃权315,7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9,33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5.4925%；反对23,208,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102%；弃权

31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74%。

本议案关联股东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数量385,477,

961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罗祎彬、江城雪

（三）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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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于2026年5月9日以电

话、微信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14:

0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薇女士主持，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董事高磊、张洁和

独立董事司嵬以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终止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提前终止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二）审议《关于制定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拟制定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9票回避。

公司全体董事为利益相关方，均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同意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本议案利益相关董事、总经理吴晓龙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下午14:3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

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3）。

三、备查文件

（一）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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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提前终止租赁房屋

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6月13日、6月29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向关联

方出租部分体育场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丽水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莱

茵达场馆公司” ）与丽水市星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星球公司” ）签署《房屋租赁合

同》，约定将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城北街798号丽水市体育中心内的莱茵体育中心体育生活馆部分

物业出租给丽水星球公司使用，租赁面积为32,535平方米（租赁物业地上面积23,341平方米，地下面积

9,194平方米），租赁期限9年，自2022年7月1日至2031年6月30日止，总出租金额约为7,668.06万元。 按

照前述《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扣除已出售的沿街商铺以及体育文化展厅的面积后，截至目前，地上出

租面积为15,994.65平方米，地下车库9,194平方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6月14日登载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向关联方出租部分

体育场馆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自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签署以来，受实际租赁需求、场馆业态限制等多重因素影响，丽水市星球公

司承租的前述物业的招商出租率始终未超过50%，持续亏损，已无力继续承租该场馆。 就提前终止租赁

房屋相关事宜，经双方充分沟通、友好协商，丽水莱茵达场馆公司与丽水市星球公司拟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之终止协议》。

（二）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终止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房屋租赁合同〉之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丽水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丽水市星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一）合同终止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原合同于2026年4月30日终止。 自终止之日起，原合同项下未履行完毕的权利

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约定的费用结算、物业返还及违约责任等）继续有效，直至履行完毕。 除本协

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就原合同的提前终止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二）费用结算

1.双方同意乙方根据原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租金及水电费至2026年4月30日止。

2.基于乙方向甲方缴纳的房屋租赁保证金2,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万元整），甲乙双方同意

以上述保证金抵扣乙方应付租金及水电费后，多还少补，具体结算金额以双方签订结算清单约定为准。

3.在原合同终止时，乙方如有拖欠物业公司物业费的，则须与物业公司完成物业费的清算及支付，并

向甲方提供已清算的相应资料。

（三）物业返还

1.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将租赁物业恢复原状（甲方书面同意按现状交房的除外）后返还甲方或甲方

指定第三方，并依据原合同附件清单全部移交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

2.双方应在返还当日共同对租赁物业、设施设备、钥匙等进行现场查验，确认无误后签署《租赁物业

交接书》。

3.基于该场地仍有部分租户承租情形，乙方承诺在交接日前做好相应对接工作，将现有租户腾退或

签订终止租赁协议。 如场地内现有租户愿继续租赁，则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完成新

租赁合同签订工作。

（四）违约责任及其他

1.乙方不能按本协议约定腾退房屋的，甲方有权自行清空接受房屋，相关物品视为乙方放弃。

2.乙方未按本协议及结算清单约定支付租金、水电费的，未付金额按月利率1%支付违约金。

3.乙方未按期完成现有租客腾退或对接工作的（包括腾退、终止租赁或与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签

订新租赁合同等），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场地空置期间的租金损失（按原合

同租金标准计算）、物业费损失、甲方代为清场产生的费用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

等。

4.本协议经甲方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房屋租赁合同〉之终止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之终止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丽水莱茵达场馆公司将按

约定处理合同终止事项。 原租赁房屋为丽水莱茵达场馆公司自有资产，提前终止租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盘活存量资产，提高

使用效率。

四、报备文件

（一）《〈房屋租赁合同〉之终止协议》；

（二）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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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日9:

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

（七）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公司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根据2019年3月11日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莱茵达集团” ）签署的《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莱茵达集团承诺自股份

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无条件放弃其持有的公司64,461,1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所对应的表决

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详见公司2019年3月11日、3月14日分别登载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2025年12月，成都体投集团书面同意莱茵达集团后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剩余5%已放

弃表决权的公司股票时，受让方无需履行放弃表决权的承诺。 莱茵达集团自身放弃5%表决权仍继续履

行， 且若其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所持公司股票时， 需确保受让方继续履行放弃表决权承

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公司股东承诺事项履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

506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终止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为充分尊重并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将对上述议案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

公司董事、高管、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单独作出统计。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

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代理

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三）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

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异地股东也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但出席现场会

议时应持上述证件原件，以备查验。

（五）登记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9:30-11:30，13:30-16:00。

（六）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

506号公司会议室。

（七）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邹玮、宋玲珑

联系电话、传真：028-86026033

电子邮箱：lyzy000558@126.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610041

（八）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预计会期半天。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58” ，投票简称为“天府投票” 。

（二）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三）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6年6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日9:15-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

6月2日召开的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终止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关于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致：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委托，指派罗祎彬、江城雪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和《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相关规定，就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

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

1、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6

年5月15日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了本次会议的

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审议议案、出席对象等内容。

2、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14:30在四

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年度股东会通知中公告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现场出席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未进行现场投票。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股东共1,06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38,332,9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7659%。 （注：根据

2019年3月11日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关于成都新

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

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4,461,1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所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

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2025年12月，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上述放弃表决权的5%公司股票达成一致意见，受让方无需履行放弃

表决权的承诺。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身放弃5%表决权仍继续履行，且若其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

转让方式转让所持公司股票时， 需确保受让方继续履行放弃表决权承诺。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2026年5月11日，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63,661,098股，占公司总股本4.94%。本次股东会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0股）。

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交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本次股东会通过了如下全部议案：

（一）《〈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413,714,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837%；反对24,109,52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03%； 弃权50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3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233%； 反对24,109,5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144%； 弃权

5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23%。

表决结果：通过。

（二）《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13,723,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857%；反对24,144,32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82%； 弃权464,9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45,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400%； 反对24,144,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803%； 弃权

46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97%。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411,953,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18%；反对25,567,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28%； 弃权812,9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75,0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900%； 反对25,567,0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719%； 弃权

81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8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8,267,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809%； 反对24,

208,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023%；弃权378,8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67,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809%； 反对24,208,8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023%； 弃权

37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6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公司控股股东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关联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385,477,961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410,659,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867%；反对27,087,32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96%；弃权58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1,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429%； 反对27,087,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483%； 弃权

58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88%。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同意29,33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925%；反对23,208,

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102%；弃权315,7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8,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30,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925%； 反对23,208,7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102%； 弃权

31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7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公司控股股东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关联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385,477,961股。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根据《股东会规则》的规定，股东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因此，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

单独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形式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均自本所及其律师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交公司贰份，本所留存壹份，

每份效力等同。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宋玲玲 罗祎彬

江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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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768号浙农科创园3号楼8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叶伟勇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123人，代表股份236,038,9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640%（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06,

913,562股，已剔除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11,888,937股，下同）。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227,729,9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24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4人， 代表股份8,308,9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91%。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7人，代表股份18,012,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53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

务所张伟律师、陈威杰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620,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55%；

反对2,3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89%；弃权8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620,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55%；

反对2,3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61%；弃权6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663,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34%；

反对2,2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0%；弃权8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636,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6.8095%；反对2,2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7242%；弃权8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4%。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659,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19%；

反对2,3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1%；弃权7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6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6.7890%；反对2,3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8174%；弃权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6%。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564,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7%；

反对2,40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8%；弃权6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并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515,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74%；

反对3,452,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5%；弃权7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515,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74%；

反对3,452,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5%；弃权7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603,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3%；

反对2,3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弃权6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曾跃芳、 王华刚回避表决， 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5,

795,789股，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33,356,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56%；

反对2,3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9%；弃权7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573,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6.4592%；反对2,36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1422%；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6%。

1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456,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59%；

反对2,5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2%；弃权7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429,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5.6625%；反对2,5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9061%；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张伟律师、陈威杰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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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菱钢铁”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4日发出。会议发出

表决票9份，收到表决票9份。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华菱涟钢实施炼铁厂7#高炉及烧结等配套系统提质升级改造项目

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涟钢” ）炼铁厂7#高炉

已到一代炉龄的末期，为消除7#高炉及其配套系统存在的设备隐患与安全问题，保障炼铁

系统长周期稳定运行，推进技术迭代升级与全流程降本增效，增强企业竞争力，华菱涟钢拟

实施炼铁厂7#高炉及烧结等配套系统提质升级改造项目，投资额76,781万元。 该项目已列

入公司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子公司华菱涟钢实施炼铁厂7#高炉及

烧结等配套系统提质升级改造项目的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26-26）》。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32� � � � � � � �证券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26-26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华菱涟钢实施炼铁厂7#高

炉及烧结等配套系统提质升级改造项

目的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涟钢” ）炼铁厂7#高炉已到

一代炉龄的末期，为消除7#高炉及其配套系统存在的设备隐患与安全问题，保障炼铁系统

长周期稳定运行，推进技术迭代升级与全流程降本增效，华菱涟钢拟实施炼铁厂7#高炉及

烧结等配套系统提质升级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投资额76,781万元，建设期10个

月。 该项目已列入公司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二）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董事

会决议公告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三）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项目名称：华菱涟钢炼铁厂7#高炉及烧结等配套系统提质升级改造项目。

（二）项目建设内容：

1、高炉本体区域：（1）供料及上料系统：将三条主要皮带滚筒改为重载滚筒；（2）炉顶

系统：炉顶关键设备（如齿轮箱、密封阀）到寿命末期且磨损严重，需批量更换；（3）炉体系

统：对高炉炉壳、冷却系统及耐材进行改进性更新，采用整体推移大修方式，新高炉在旧高

炉附近离线预装；（4）热风炉系统：更换热风管道，对1#、3#热风炉热风出口等耐材进行更

换以消除安全隐患；（5）炉前系统：对平移导致出铁场及风口平台破坏部分进行恢复，并对

废钢预热装置进行搬迁改造；（6）水渣系统：更换东、西渣脱水系统、泵阀系统及钢结构；

（7）煤气系统：更换下降管、部分上升管，改造放散塔；（8）干法除尘系统：更换布袋及部分

阀门；（9）制粉喷煤系统：更换制粉、喷吹系统的阀门及管道；（10）TRT系统：更换煤气管

道，更新电气及控制系统；（11）智控中心系统：升级改造高炉本体区域PLC系统。

2、烧结区域：（1）360� m2烧结机头尾星轮齿板更换，一二次圆筒混合机功能恢复性大

修；（2）360� m2烧结机烧冷系统风箱大修等；（3）360� m2烧结机配料仓仓体局部更换；

（4）烧冷系统除尘管网大面积更换及防腐；（5）机头电除尘箱体漏风治理及防腐等；（6）

5#、6#翻车机本体托车梁、压车梁及卸车机框架锈蚀严重的钢结构更换等。

3、配套能源公辅：（1）对AV90鼓风机更换叶片、检修齿轮箱，升级改造励磁系统；

（2）制氧机组更换冷却器芯、转子轴承、油气封及液泵汽化等装置；（3）对余热锅炉实施受

热面更换及钢结构防腐；（4）整体更换7#高炉供水系统腐蚀管道及配套设施改造；（5）对

20万m3高炉煤气柜进行结构修复；（6）对重点35kV站实施开关柜更换、断路器机构修复、

主变压器维修，消除供电卡涩与绝缘风险等问题。

4、铁水运输：（1）对铁水罐电力牵引车、微机联锁系统进行改造；（2）对整体道口拆除

更换，木枕道岔更换砼枕道岔。

（三）项目投资估算：项目总投资76,781万元，其中：建安费31,606万元，设备费44,

675万元，其它费500万元。 高炉本体区域65,695万元，烧结区域4,736万元，公辅部分5,

849万元，其他费500万元。

（四）项目建设期：总工期10个月，其中高炉全停产工期65天。

（五）项目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三、投资的目的及必要性

一是消除设备超期服役带来的重大安全风险，确保生产系统合规安全运行。 华菱涟钢

7#高炉已连续运行超过16年，核心设备如高炉炉缸炉壳、冷却壁、热风炉及煤气上升管、下

降管等及配套烧结、能源公辅、铁水运输等系统均超期服役，存在高炉炉缸炉壳及冷却壁老

化、煤气系统结构变形、热风炉耐材脱落与管道开裂、主体结构及平台梯道严重锈蚀等突出

安全隐患，配套系统关键承力件及部件普遍老化、达到寿命极限。 通过项目实施，对上述设

备进行系统性更新改造，可有效消除当前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满足安全生产刚性管理要

求。

二是推动炼铁系统的技术迭代与装备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 当前钢铁行业已全面进

入绿色化、智能化、高效低耗发展新阶段，项目实施后，华菱涟钢将集成应用炉顶五通球结

构优化、加深死铁层、新型高效冷却壁、炉底封板加固及智能化控制等成熟先进技术，显著

提升高炉长寿性能、能源利用效率与智能化管控水平，保障炼铁系统长周期稳定运行，助力

全流程降本增效。

四、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7#高炉计划自2026年12月下旬开始停产65天， 预计减少铁水产量60万吨， 主要影响

2027年一季度。 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有效消除华菱涟钢7#高炉及其配套系统存在的设备隐

患与安全问题，有利于其炼铁系统长周期稳定运行，推进技术迭代升级与全流程降本增效，

增强企业竞争力。 该项目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存在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风险

一是存在工程、技术风险，设计缺陷、材料及设备制造工艺或技术不善将导致项目不能

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二是存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造成的设备、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等事故

的风险。

（二）主要应对措施

一是在项目设备采购和技术合作过程中， 选择具有丰富类似项目成功案例的供应商；

二是加强施工全过程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项目安全达产达效，有效减少停炉时间。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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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银妹女士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一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300号公司会议室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56,62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1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6,34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2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 代表股份280,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代表股份28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04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5人， 代表股份280,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9%。

3、公司全部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2%；

反对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弃权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8.0705%； 反对5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15%；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2%；

反对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弃权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8.0705%； 反对5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15%；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7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5%；

反对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3457%；反对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863%；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借款及相关担保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6,5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3%；

反对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4%；弃权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8925%； 反对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395%；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

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9%；

反对5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弃权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6077%； 反对5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243%；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9%；

反对5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弃权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6077%； 反对5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243%；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5%；

反对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弃权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8.9249%； 反对5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071%；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

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姓名：周理君、黄敏 。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 15�日


